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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 生 學 系 園藝學系 甄試日期 110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五） 

書面審查注

意 事 項 

請依簡章規定於 4 月 8 日晚間 9:00 前完成審查資料上傳。本系「書面資料審查重

點項目及準備指引」、「個人資料表」格式請至本系網頁「招生入學」/「學士班」

/「個人申請」下載。 

考 生 甄 試 
須 知 

一、報到時間：個人面試時間 15 分鐘前報到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報到地點：作物科學大樓園藝學系 2 樓。 

二、指定項目甄試(面試)時間：預計 9:00 開始依序面試，17:00 前結束。 
三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個人面試時段請於 4 月 16 日 10:00 起至本系網站查詢。 
（二）面試內容含性向及表達能力、專業興趣及知識。 
（三）請攜帶身分證件正本、甄試通知單準時參加甄試。 

四、本系參與教育部離島地區視訊面試試辦計畫，符合報考資格考生如有意願參

加視訊面試，請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8 日向本系系辦公室聯繫並提出申請。因

4 月 1 至 4 月 6 日，適逢本校校慶補假及清明節連續假期，請以 e-mail 提出

申請，並於 4 月 8 日前以電話向本系系辦公室確認。 

面試場次調

整彈性措施 

考生若報考多系面試時間衝突，請於 110 年 4 月 14 日（星期三）9：00~12：00 電

話連絡異動。考生面試時間於 4 月 16 日公告於本系網頁，公告後將不再受理更

換，事關考生權益請自行特別注意。 

連絡方式 電話 
e-mail 

04-22840340 轉 210 
liangsophia@nchu.edu.tw 

梁小姐 傳真 04-22860574 

網  址 http://hort.nchu.edu.tw/ 系所辦公室位置 作物科學大樓園藝學系 
2 樓 H2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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